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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願性公告

贖回於2017年到期人民幣1,000,000,000元4.30%高級擔保債券

茲提述北京京能清潔能源電力股份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日期為2014年12月10日之
公告（「該公告」），內容有關本公司一間全資附屬公司（「發行人」）發行於2017年到期
人民幣1,000,000,000元4.30%高級擔保債券（「2014年債券」）。除非另有說明，本公告
所用詞彙具有與該公告所定義者相同之涵義。

發行人已於2017年12月27日（「到期日」）按相等於債券本金額100%之贖回價（即
人民幣1,000,000,000元）另加截至到期日（但不包括該日）應計及未付利息人民幣
21,500,000元贖回本金總額人民幣1,000,000,000元的所有已發行2014年債券（「贖回」）。
本公司於到期日支付的總贖回價為人民幣1,021,500,000元。

本公司認為贖回將不會對其財務狀況產生重大影響。於贖回完成後，2014年債券
將會被註銷，並從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除牌。

承董事會命
北京京能清潔能源電力股份有限公司

康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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於本公告刊發日期，本公司的非執行董事為朱炎先生、李大維先生、郭明星先生、
朱保成先生、于仲福先生及趙威先生；本公司的執行董事為陳瑞軍先生；而本公司
的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黃湘先生、張福生先生、陳彥璁先生及韓曉平先生。


